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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 

與醫院總額中區執行分會共同管理會議臨時會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2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2點 00 分 

地  點：本署中區業務組 10 樓第 1 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 

中區醫院代表： 

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蔡院長明哲、黃副院長文駿 

台中榮民總醫院陳院長適安(姚鈺代)、姚主任秘書鈺 

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周院長德陽、莊主任春珍 

彰化基督教醫院陳院長穆寬(陳美女代)、林副院長慶雄(賴淑芬代) 

澄清綜合醫院周院長思源(李佳珂代) 

童綜合醫院童副董事長瑞龍 

秀傳紀念醫院陳營運長秀珠 

光田綜合醫院陳院長子勇(吳瑞堂代) 

台中慈濟醫院簡院長守信(蔡森蔚代) 

林新醫院林院長仁卿(陳雲娥代) 

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洪院長弘昌 

大里仁愛醫院王副院長瑞欽 

佑民醫院謝董事長文輝 

員榮醫院張院長克士 

勝美醫院陳院長志強 

靜和醫院周院長國旭 

竹山秀傳醫院謝榮譽院長輝龍 

冠華醫院洪院長焜欽 

本署中區業務組： 

陳副組長墩仁、林專門委員興裕、蔡科長瓊玉、謝視察秋萍、李視

察秀霞、張複核專員傳慧、何專員容甄 

主席：丁組長增輝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千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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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宣布開會 

貳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參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

案由：112 年第 1、2 季醫院總額部門點值費用補助方式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署 112 年 11 月 20 日召開之「因應新冠疫情點值下降，醫院

總額部門點值費用補助方式」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鑒於 COVID-19 疫情降級後相關醫療費用回歸健保，致影響 112 年

各部門總額點值，本署動支其他預算「調節非預期風險及其他非預

期政策改變所需經費」項目(預算不足另從健保安全準備金挹注支

應)，中區醫院總額部門點值補助費用 112 年第 1季 5.99 億元、112

年第 2 季 6.4 億元，共計獲配約 12.4 億元。 

三、 建議中區分配原則及方式說明如下： 

(一) 分配原則：本署爭取補助金額雖分二階段，惟共同核心意義係考量

COVID-19 衍生點數未編列於總額預算內，進而造成各區點值下降，

且又涉及部分醫院基期(108 年)恐尚未成立等因素校正困難，爰規

劃分配方式不分階段辦理。 

(二) 分配方式，依結算內容攤扣前之核定點數，設計分配方案一和方案

二。 

 方案一：以納入當季結算區間各院核定之浮動點數占率分配(包含

各項審查結果，不含管理方案核減點數)。 

 方案二：以納入當季結算區間各院核定之浮動點數占率分配(包含

各項審查結果、管理方案核減結果-5 項特定項目、單價及品質指

標、提升自主管理效能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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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Q1Q2點值補付案之分配方案計算浮動點數占率說明

審查
核減結果

專審、申復、
爭審

5項
特定項目核減

單價+品質
自主提升
管理效能

整體檔案
分析核減
攤扣

A B C1 C2 C3 C4 D E

⽅案⼀
攤扣前核定浮動點數占率分配
(含審查，不含管理⽅案執行結果)

V V X X X X A+B Di/ΣDi

⽅案二
攤扣前核定浮動點數占率分配
(含審查、含管理⽅案執行結果，
不含整體檔案分析核減攤扣)

V V V V V X A+B+C1+C2+C3 Di/ΣDi

舉例說明(虛擬)：
審查

核減結果

專審、申復
、爭審

5項
特定項目核減

單價+品質
自主提升
管理效能

整體檔案
分析核減
攤扣

A B C1 C2 C3 C4 D E F G=E*F

⽅案⼀
攤扣前核定浮動點數占率
(含審查，不含管理⽅案執行結果)

200,000,000 -3,000,000 0 197,000,000 1.31% 5.99億 7,748,667      

⽅案二
攤扣前核定浮動點數占率
(含審查、含管理⽅案執行結果，
不含整體檔案分析核減攤扣)

200,000,000 -3,000,000 -2,000,000 -10,000,000 -4,000,000 0 181,000,000 1.27% 5.99億 7,520,423      

112Q1
分配預算

112Q1
補付點數

浮動點數
浮動點數
占率

⽅案說明

列入結算之
申報浮動點數

中區管理⽅案核減

浮動點數
浮動點數

占率

中區管理⽅案核減
列入結算之
申報浮動點數

⽅案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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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本案通過，採用方案一，分配方式如下： 

一、 第一階段：依納入當季結算區間攤扣前各院核定之浮動點數占率

分配(包含各項審查結果，不含管理方案核減點數)。 

二、 第二階段：經第一階段分配後，個別醫院整體點值(含一般服務

項目、代辦、專款、其他部門)未到 0.9 再補到 0.9。 

 

肆、 散會：下午 2 點 45 分 


